供应商/受让方实地踏勘承诺函

五大连池市中流农业社会化服务有限公司：
[bookmark: _GoBack]本意向供应商/受让方知悉    年    月    日在五大连池市中流农业社会化服务有限公司公开挂牌交易的    项目，本意向供应商/受让方已认真阅读项目信息及相关附件的全部内容，对本次交易的项目做出实质性响应，并做出如下承诺：
一、本意向供应商/受让方承诺，已经认真阅读项目信息，包括但不限于供应商/受让方条件、交易相关其他条件及竞拍项目详情的附件等内容，完全理解并同意上述的全部内容，无任何异议。
二、本意向供应商/受让方承诺，在项目报名期间，已踏勘现场，对项目标的现状予以认可，如相关材料与实物不一致的，以现场实物为准。如未履行踏勘现场程序，本意向供应商/受让方自愿承担因此产生的一切风险。
三、本意向供应商/受让方承诺，若出现《项目须知》内“(二)当出现下列情形时，保证金不予退还出现的任何一种情况时”，我方同意将保证金作为补偿金划归采购人/出让方处置，并承担相应的补偿责任。
四、本意向供应商/受让方承诺，如确认报名，即表明本意向供应商/受让方对项目标的现状及相关信息、项目交易程序所述所有文件及相关内容已全部知晓并认可。因本项目标的而产生的一切风险、责任、费用均由本意向供应商/受让方承担，与采购人/出让方及五大连池市中流农业社会化服务有限公司无关。
意向供应商/受让方（签字/盖章）：

年   月   日




















